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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规〔2024〕3 号

签发人：______福建省水利厅关于修订印发《福建省水利厅
行政审批项目评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，各厅属评审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省水利厅专家库管理办法》(闽水规〔2024〕2 号)，

我厅修订了《福建省水利厅行政审批项目评审管理办法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4 年４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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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行政审批项目评审管理办法
（2024 年 4 月 19 日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项目评审的管理，规范项目

评审工作，保证评审质量，加快审批进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福建水利厅行政审批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审批项目”）评审工作。

第三条 项目评审单位按照省水利厅政策法规与行政审批

处下达的任务组织审批项目评审，对评审的技术结论和意见负

责，确保通过评审的技术文件、技术报告满足国家有关规程规范

确定的深度、质量、安全等要求，按规定时限向省水利厅政策法

规与行政审批处提交审查意见。

第四条 项目评审单位组织项目现场评估调研、技术评审、

技术咨询等工作，可由第三方协助提供后勤服务。第三方采购方

式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组织招采。

第五条 按照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有关规

定，在编制过程发现重大复杂的技术问题，一般须由项目法人组

织论证。

第六条 项目技术评审过程包含现场评估调研、技术评审和

技术报告修编复核。

技术评审可以采取会议、视频、函审等方式进行。

第七条 技术评审工作人员及专家实行回避制度。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应当回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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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人及其近亲属与申请事项有利害关系的；

（二）与审批项目申请人、技术报告编制单位有法律纠纷或

有经济利益关系，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客观、公正评审的情况的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八条 重大、复杂项目应组织现场评估调研，召开现场评

估调研会，听取当地政府、相关部门和乡镇等意见。

对规模较小、技术较为简单的项目，可在技术评审会上通过

听取情况介绍、查阅技术报告、查看影像资料等方式了解现场情

况。

第九条 审批项目申请人、技术报告编制单位对专家组意见

可进行技术申辩。

经过讨论形成的专家组意见，一次性告知审批项目申请人，

并作为技术报告修改完善的依据。

专家组对专家组意见负责，确保通过评审的技术报告满足国

家有关规程规范等要求。

第十条 技术报告需要修改完善的，审批项目申请人应当在

规定期限内完成，并将修改完善后的技术报告提交项目评审单

位。项目评审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专家组意见组织专家开

展修编复核，并形成复核意见。

审批项目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技术报告修改完善的，

出具评审不通过的意见。

第十一条 加强对技术报告编制质量的管理。按照福建省水

利厅信用评价规定和标准，对技术报告编制单位进行信用评价。

（一）技术报告达不到基本要求技术预审不通过的，或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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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技术评审不通过的，或未按规定时限完成修编的，或未按

专家组意见修改到位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；

（二）技术报告一次性通过技术评审的，或提前规定时限一

半或一半以上时间完成修改完善且通过专家组复核的,予以通报

表扬。

第十二条 项目技术评审过程中产生的会务费、劳务费、差

旅费等项目评审费用纳入厅财政预算管理。项目评审费用开支标

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若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专家参与现场评估调研会、技术评审会、技术报

告修编复核会的工日，依据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以半个工日为基

准连续计算。

第十四条 项目评审单位工作人员作为本单位组织的项目

专家组成员、省水利厅在职公务员、厅属参公事业单位在职工作

人员领取专家劳务费的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审批项目申请人、技术报告编制单位提供虚假材

料、信息或者以其他形式干扰专家客观、公正评审，造成评审结

果失实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参与项目评审的有关人员在项目评审中徇私舞

弊、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原《福

建省水利厅项目评审中心项目评审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闽水办

〔2012〕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4年4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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